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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林孟婷
電話：03-8462783
傳真：03-8462787
電子信箱：s12t0417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302113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簡章 (376550000A_113021135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花蓮縣讀經學會辦理「第十九屆讀經會考」活動，訂

於 113年12月1日(星期日)假花蓮縣立體育館舉行，請踴

躍報名並請同意核予帶隊老師及相關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花蓮縣讀經學會113年9月24日花讀學字第113092502號

函 辦理。

二、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，活動當天設有讀經闖

關攤位，歡迎家長一起共讀；另，為鼓勵各校積極推動讀

經教育，本府依參與情況核予獎勵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鼓勵教師推動讀經教育，凡班級參加讀經會考人數達三

分之一者，頒贈導師獎狀1 紙。

(二)鼓勵學校踴躍報名並出席讀經會考，各組別參加率最高

之學校， 頒贈學校獎狀1 紙並給予指導老師或相關行政

人員嘉獎1次或獎狀1 紙。

三、檢附簡章1份(word檔可至處務公告113539下載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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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0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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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學

副本：

12


